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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协竞〔2022〕21 号 

 

 

 

各有关学校： 

为更好推动江苏职业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全面发展，根据

省学生体育协会 2022 年工作计划，2022 年“省长杯”江苏省职业

学校第九届足球比赛定于 2022 年 11 月 14-19 日举办。希望各

有关学校按照赛事规程要求积极组队参加，做好参赛准备工作。 

 

附件：2022 年“省长杯”江苏省职业学校第九届足球 

比赛规程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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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高职男子组：五年制高等职业学校在籍在校学生（2001 年 9 月 1 日及以

一、主办单位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

南京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三、协办单位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足球分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2年 11 月 14—19 日

地点：南京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五、参加单位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会员学校

六、竞赛组别

后出生）； 

（二）中职男子组：三年制中等专业学校在籍在校学生（2003 年 9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 

（三）女子组：江苏省职业学校在籍在校学生（2001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七、参赛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每队可报领队 1人，教练 2人，运动员 17 人。 

（二）具体赛制制定，组委会根据报名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足球协会审定的最新《足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用球为 5 号足球 

（三）根据报名参赛队伍数确定比赛方法 



 
 

— 3 — 

1．若各组别参赛队数多于 8 支（含 8 支），则比赛分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进行。分组循环比赛（根据上届比赛成绩设立种子队）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采用分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名次； 

（1）高职男子组具体赛制待定 

（2）中职男子组具体赛制待定 

（3）女子组具体赛制待定 

2．若各组别参赛队在 7支以下（含 7支），则进行单循环比赛，直接排出名次。 

3. 若各组别参赛队不足 3支（含 3支），则取消比赛。 

（四）计分方法 

1.比赛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

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按积分相等队之间比赛的积分、净胜球、进球

总数的多少决定，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按同一循环中全部比赛的净胜球、

进球总数的多少决定，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按红牌数量、黄牌数量少的名次

列前，再相等则抽签决定； 

2.如淘汰赛出现平局，不进行加时赛，直接以互罚点球决出胜负； 

3.正式报到的 17 名队员必须在本次比赛中任意两场比赛各打满 10 分钟，则

承认为本届比赛正式队员，注册有效。 

（五）比赛时间 

1.第一阶段比赛上、下半时各 35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 

2.第二阶段比赛上、下半时各 35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 

（六）特殊规定 

1.运动员比赛服装的号码必须与报名表号码相同，号码不符、重号均不得上场

比赛； 

2.各队自备深、浅两套比赛服，比赛时运动员必须身着统一服装，守门员服装

必须明显区别于其他运动员的服装颜色，队长需戴袖标； 

3.换人：比赛采用 8 人制，每场替补运动员 8 名，可从中替换 6 名，位置不

限，罚点球决定胜负时不得换人，队员一经替出不得复入； 

4.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的队员自然停赛一场（赛区仲裁委员会如有追加处

罚除外）小组赛阶段的红黄牌带入淘汰赛； 

5.比赛中如一个队在场上队员不足 6 人时，比赛自然中止，判对方 3：0 胜。

如场上比分超过 3：0，则以当时比分为准。参赛队需提前 30 分钟到达赛场进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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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及资格审查。如在规定的比赛时间未能准时到达，超过 15 分钟则按弃权论处判

对方 3：0 胜； 

6.比赛可穿胶钉足球鞋，必须佩带护腿板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7.戴眼镜的同学不得佩戴运动眼镜，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九、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基本条件 

1．各学校需以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会员学校为组队单位参加本赛事。参赛单位

及学生的资格问题执行《关于 2022 年全省职业学校体育比赛项目、运动员资格等问

题的通知》之规定 

2．凡报名参加本赛事的运动员必须是同一所江苏省职业类学校，具备正式学籍

的在校在读的学生。 

3．参赛运动员须具有江苏省户籍并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若持有外省身

份证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到资格审查时提供在本地学校就读的电子学籍卡打印

件，并加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市、区）公章，方可参赛。 

（二）有关资格等特殊规定 

1. 运动员资格审查贯穿于赛前、赛中、赛后，一经查证，立即取消运动员参赛

资格及获奖成绩，并按照有关条例给予运动员、教练员、学校相应处罚。 

2．在报名截止后，报名名单经过审核后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的队员方可

取得参赛资格。 

3. 借读学生均不得参加比赛 

4.只有在各队正式报名的领队、教练员、运动员（17 人确认名单内）方可在替

补席就座，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替补席。 

5.领队必须全程负责队伍在赛区的管理，必须参加赛区组委会、技术会等各项

大会活动，本队比赛时必须在球队替补席就坐。赛区期间队伍发生任何赛风赛纪行

为，将追究领队管理不善的责任。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所有参赛单位及运动员必须在 2022 年 9 月 25 日前登录《江苏省青少年阳

光体育运动联赛管理系统》（网址：http://202.119.133.6:8080/）进行网上注册

及赛事报名，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2．网上注册及赛事报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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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加入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 QQ 群：126751533（请

备注名“姓名+项目+单位”，否则被删除。） 

（2）在群文件中下载联赛“单位账号信息表”及“系统操作说明”，并登录网

站注册和报名（首次登陆系统请修改初始密码），并及时关注审核状态。 

（3）联赛管理系统定期会对运动员学籍信息进行查验，请注册时先确认运动员

学籍信息是否正确。 

3. 每位运动员必须提供近期免冠蓝底电子照 1张（标注姓名），并冠以“**校

足球赛报名表”的名称打成压缩包，于 10 月 31 日前发至邮箱：stxzgw@163.com 

（二）报到 

1．各运动队在本项目比赛日期开始前 1天报到，比赛结束后离会。 

2．运动员报到时，须交验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保险单据（含往返赛区

途中及比赛期间）、三甲医院健康证明、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见附件一），

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3． 各参赛队于正式比赛日前一天的 14:00 前到承办校指定地点报到，16:00 在

指定地点召开领队、教练员会议。 

4. 本次赛事联系人： 

仇效东（省职体委足球分会秘书长） 13337722979 

丁  坚（省职体委副秘书长） 13851801343 

丁兰英（承办单位负责人）13770318108 

十一、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别录取前 8 名给予奖励，各组别项目报名大于 3 队（人），小于等

于 8 队（人）递减一名录取；报名小于等于 3 队（人）取消该组别项目，获录取名

次的队员颁发获奖证书。 

（二）运动员获奖证书统一在线上打印。请各参赛学校在竞赛成绩公示日期结

束后，登录《江苏省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管理系统》在“证书打印”栏进行运

动员证书打印。 

（三）设“优秀运动员”和“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发。 

（四）比赛设运动队一、二等奖，颁发奖牌（各组别根据参加队伍的数量，前 40%

为一等奖，后 60%为二等奖）。 

（五）本次比赛也以参赛校所在大市为地域单位，计各大市的团体总分（计分

方法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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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技术官员 

比赛监督、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员等均由省教育厅选派并报省体育

局审核备案。 

十三、赛风赛纪 

1. 凡是经资格审查委员会认定弄虚作假的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认定的取消比

赛资格，不予换人；在比赛中认定的运动员所在队上场参加比赛的场次、负场仍照

算，胜场作负场处理；如在比赛结束后已上场比赛的运动员有被认定取消比赛资格

的取消该队名次、成绩，由后面的队依次递升； 

2. 凡是发现弄虚作假的运动队除不能上场比赛，取消名次，并按情节给予该队

今后停赛的处理； 

3. 运动员凡有谩骂、侮辱对方行为的，或有打人，故意伤人，以及不尊重裁判

的，视情节严重，予以该参赛单位处罚人民币 1000-2000 元，并予以全省通报； 

4. 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参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进行处罚，江

苏省学生体协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校园足球办公室有权追加处罚。 

十四、经费 

（一）所有各参赛队往返交通费自理。 

（二）各参赛队食宿自理，组委会提供协议酒店。 

（三）按规定每支参赛队伍缴纳 3000 元竞赛服务费, 具体见补充通知。 

（四）仲裁、技术代表、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等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五、疫情防控办法 

（见附件 2） 

十六、其他事宜 

1.本次比赛战略合作方为江苏吾器库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各参赛队赛事装备（足

球服等）在自愿前提下，可通过合作方进行统一采购，合作方联系人：陈崇，联系

电话：15252868768。 

2.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属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 

 

附件：1.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2.疫情防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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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年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

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

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

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

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

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

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 

七、本人承诺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

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项目：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2022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 1 份，先由运动员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然

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

在报到时交给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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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各赛区要认真制定比赛防疫方案，并成立疫情防控应急工作小组，明确参

与工作人员各自职责，建立疫情防控联合工作机制，明确分工，统筹协调人员、酒

店、场地、后勤、安保、医疗等疫情防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各项要求。 

二、各组别参赛队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往来人员的疫情防控政策，

报到时须按照组委会要求，除参赛报名表、参赛保险、学籍卡、身份证等常规材料

外，须提供 7 日内核酸检测结果（队伍报到前自测、费用自理）、苏康码办理入住，

并配发绿色通行证件。如因防疫需求，需要再次进行核酸检测，相关检测费用由组

委会承担。 

三、各参赛队伍须自觉遵守赛区封闭管理规定。比赛期间，所有参赛队员将以

集中全封闭的方式进行管理，只在固定场馆、 固定酒店进行活动。未经组委会批准，

不得擅自离开上述场所。如出现不在指定区域活动、擅自外出、接待访友等违规行

为，违规行为发生后，违规者除接受相应处罚外，还须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自费进

行核酸检测，且检测结果出来前，须独自在房间隔离，由此耽误的训练和比赛后果

自负。 

四、各赛区将在比赛场馆、训练场馆、酒店设立单独的应急处置室(或隔离室)，

在上述各场馆设立体温监测站，对参赛队员体温进行监测。在比赛场馆、酒店均须

安排专业防疫人员每日值班，以方便有突发事态时进行应急处置。每日比赛间隙以

及结束后，组委会将统一对场馆及篮球等进行清洗和消杀。 

五、赛事组委会将统一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工作人员釆购、发放

口罩、洗手液等防疫物资。比赛期间，除运动员及临场裁判外，其余工作人员须统

一佩戴口罩。 

六、比赛场地内，分别于场地出入口、主客队替补席、记录台、 工作人员区域

放置消毒液、洗手液、酒精湿巾等防疫物资。比赛场地将进行分区管理，请参赛队

伍严格按照组委会要求进入指定区域活动。 

七、各参赛运动队每日须按照组委会要求按时如实上报所有人员体温及有无异

常症状。 

八、如果在球队抵达赛区、进行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后，出现呈阳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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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须立即接受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处置或在对检测阳性者进行隔离、报告

卫生防疫部门。 

（二）该球队所有与检测阳性者有过密切接触者，必须接受医学隔离观察。 

（三）该球队将不被允许参加比赛，其在相关人员隔离观察期内的所有比赛，

按弃权处理。在相关人员结束隔离、接受检测合格后，球队可以继续参赛。 

（四）必须对该球队被查出阳性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全方位严格追踪，并对

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如密切接触者涉及其他球队、且造成该队无法达到参赛

报名的人数，则该球队在球员观察期内的比赛全部按弃权处理。在相关球员结束隔

离、接受检测合格后，球队可以继续参赛。 

九、如果球队在场馆内参加比赛、训练时，突然发现有疑似病例者(体温高于 37.3

度)： 

（一）必须由在场卫生防疫专业人士将疑似病例带至应急处置室(或隔离室)，

进行初步处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送当地发热门诊处理。 

（二）所有正在进行的比赛、训练必须暂停，所有人员 在卫生防疫专业人员的

指导下，佩戴口罩，离开场馆。同时，所有与疑似病例有过密切接触者，将接受隔

离观察。 

（三）场馆、疑似病例使用过的交通工具以及接触过的其他物品，在卫生防疫

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全面消毒。 

（四）如果疑似病例确诊，赛区所有赛事停止。 

十、如果在酒店发现有疑似病例(体温高于 37.3 度)： 

（一）必须由在场卫生防疫专业人士将疑似病例带至应急处置室(或隔离室)，

进行初步处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送当地发热门诊处理。 

（二）所有与疑似病例有过密切接触者，将接受隔离观察。疑似病例所居住的

楼层，采取隔离管理。 

（三）酒店内进行全方位消毒，尤其是疑似病例居住的楼层、餐厅、使用过的

电梯等公共场所。 

（四）如果疑似病例确诊，赛区所有赛事停止。 

十一、如果发现疑似病例等突发状况，所有参赛人员必须接受赛区组委会的统

一调度安排，不得擅自行动，不得发表与联赛相关的不实消息。 


